八省联考陕西卷第六题商榷
——兼论社会救助与社会救济
东莞市北辰高级中学  卜乐凡  13810689632
八省联考尘埃落定，各大教研群里众议纷纭。陕西卷尤当其冲，被大家“集火进攻”。讨论题目、交流意见和建议是教师查缺补漏、精进自我的良法，虚心听从和接受建议之于出题人也同样如此，大家都是在为高中历史教育和教学献策献力。同样出于这样的目的，笔者也参与了很多陕西卷第六题的讨论，研讨出一些问题。尤其是深感新教材推行以来，由于专门史比重加大，一线教师，甚至命题人，都往往还来不及更新知识，很多新的领域、新的问题尚不熟悉。这导致无论在教学还是考试中，都会因为理解不到位，出现巨大争议。研究之下，偶有所得，作此文以求教方家。
    首先摘录原题：
6.康熙时期，南郑人朱英若捐资设立义渡，创建桥船会。其子朱之茂经营桥船会数十年，“南通北达，利济行人”。乾隆年间，朱之茂得到官方旌表，其事迹被收入当地县志。据此可知，当时
  		A.宗族救助成为救济主要形式 
  		B.民间组织自发参与社会救助 
  		C.政府组织人力加强社会保障
  		D.乐善好施成为民间社会风尚
史小军老师的解析如下：
【解析】B 本题属于推理推断类试题，考查的是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朱英若父子创建经营符合公众利益的公益事业——义渡数十载，“利济行人”，这是民间人士不计个人利益服务于民众的义举、善举，属于民间组织自发的参与社会救助行为，故B项为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A项主体不一致，朱英若父子创建经营义渡属于一个家庭参与的社会救助义举，而非“宗族救助”；不符合逻辑，且“主要”带有比较之意，而题干材料并未呈现宗族救助与其他如家庭救助等的比较，何来“主要形式”一说？C项不符合题意，主体不一致，题干材料主体是朱英若父子，而非“政府”；朱英若父子创建的义渡属于参与社会救助的个人行为，而社会保障属于政府行为。D项迷惑性较大，不符合题意，题干并未呈现朱英若父子义举得到乾隆嘉奖后的影响——参与社会救助蔚然成风。
史老师的解析比较到位，也是目前能够看到的解析中比较经典的。史老师对A、C、D三个选项的分析思路是正确的，无庸赘言。目前各大教研群里流通着据说是官方的答案，本题选择B。早在答案放出之前，老师们就已经围绕着B选项展开争论。放出之后，争议不仅没有止息，反而愈烈。
一、“社会救助”一词使用不当
质疑者，包括笔者本人，主要认为“社会救助”一词使用失当。“社会救助”一词明显属于近现代的新词汇，在讨论语用时也需要充分参考当下的用例和含义。2014年起实行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强调社会救助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总的做法是“坚持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该办法指出，社会救助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教育救助、就业救助等方面。综合来看，社会救助人群包括：低收入家庭、孤寡老人、残疾人、失业人员、流浪乞讨人员、灾后受害人群等。从现代语用来看，社会救助一词的描述对象应该是弱势群体。
选必一第17课《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与社会治理》中第二目有关于社会救济的内容。教材强调社会救济“为民众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举例时所举都是社仓、义仓的例子，并讲到“政府救济的重点在救灾，核心在于保证粮食供应，或直接实施赈济，或鼓励各地余粮向灾区流通，同时还会疏导和安置流民，鼓励民间富户救济灾民。社会力量的救济活动侧重于日常生活中的赈济，如收养弃婴和孤儿、接济贫民、资助贫困人口的教育、安葬无人埋葬的骸骨等。”也强调了社会救济的对象是弱势群体。
同时我们还要辨析社会救济和社会救助是否为一回事，或者二者关系如何。根据AI（deepseek）联网检索和分析，社会救济和社会救助虽然都旨在帮助困难群体，但它们在历史背景、实施主体、覆盖范围和制度性质上存在显著差异。从历史背景上看，社会救济起源于古代，是传统社会应对贫困和灾难的主要方式。社会救助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物，随着工业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社会救济是传统的社会保障形式，具有临时性，更强调突发和应急处理，且缺乏系统法律保障。而社会救助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度性和长期性的，具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支持，如《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社会支持体系。
题目中虽然提及“义渡”，但并没用告诉学生它的职能。这件事并非不言自明的。教材在讲述义仓时介绍了其“预防荒年”和“防小灾”的职能，也在讲述“义田、义学、义宅、义冢等族产”时强调其“资助族中贫困者”。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直接认为，只要是民间自发出资建立的、带有“义”字的机构，就一定是承担救济救助活动的。这不合逻辑，也不符合科学辩证的态度。
综合来看，“社会救助”一词在本题中的使用是失当的。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题目中完全没有说明桥船会或义渡是面向弱势群体的；二是很可能混淆社会救助与社会救济的概念和语用。
二、“南通北达，利济行人”引用不当
[bookmark: _Hlk187074703]题目还提到朱之茂经营桥船会数十年，“南通北达，利济行人”，也无法表明救济救助性质。“利济行人”中的“行人”定义得很宽泛，可以是弱势群体，也可以不是。这就要找到相关史料原文一探究竟。
关于船桥会与陕南地方社会的研究，参见董永强《清代陕南义渡的社会史考察》和《船桥会与清代陕南地方社会》。[footnoteRef:1]前文有： [1:  董永强：《清代陕南义渡的社会史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十五卷，2020年，第168-183页；《船桥会与清代陕南地方社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6卷第1辑，2021年，第46-57页。] 

南郑县雍正十一年（1733）刊刻的《朱氏经营船桥颂德碑》（以下简称“颂德碑”）记载，早在康熙时，朱氏家族在“汉郡城南二里许”的汉江边搭桥建船，利济行旅，创立船桥会。“自吴逆变乱，舟楫倾覆，利济乏人，而民之病涉者多矣。幸有善人朱讳英若，为城隍庙执事之舟，创建桥船会于前，长公子讳之茂者继其事于后。”
其文脚注中标出引文来源为：“《朱氏经营船桥颂德碑》，见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207页。”核查该书改页，并迻录原书图像如下：
[image: ]
可见董永强原文正确地引用了《汉中碑石》原文，作：“舟楫倾覆，利济乏人”。吴三桂之乱时，此地受到战火波及，船只倾覆，“官渡”停摆，民间摆渡也“乏人”。正如董永强所说，朱氏父子创立义渡，是战争劫后余生使二人相信“相信多行善举天自佑”的积德行善之举。
但是，以上引文中，我们并没有看到题目中“南通北达，利济行人”的字样。该句董永强《清代陕南义渡的社会史考察》有引：
南郑县道光十七年《下水渡船桥会碑》记载：“如汉郡南乡阖会绅士，设理下水渡船桥会， 所造冬桥夏船，南通北达，利济行人。”[footnoteRef:2] [2:  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6年，第269页。] 

“南通北达，利济行人”仍是讲南郑县的船桥会，《船桥会与清代陕南地方社会》考证朱氏经”营的船桥会正是在下水渡。核检原碑全部录文，也没有明指“汉郡南乡阖会绅士”就是指朱之茂。当然，碑文在此追述下水渡船桥会建立时事，确实可以用指朱之茂。只是碑文所立的道光十七年（1842年）已经距离康熙年间朱若英、朱之茂创立船桥会足有150年，明明有更直接的史料，何必用后出追述之言？原题如此嫁接史料，似有不妥。
那么能否直接改用“舟楫倾覆，利济乏人”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这句话也只是强调缺乏摆渡人，并没讲出有什么利于弱势群体的事情。如果能向前多引一句背景“自吴逆变乱”，就符合了社会救济中“救急”的原则，救济了战争灾民，尚且还说得通。如果还能再引“埋骨瘗骸”就满足了社会救助中的“安葬无人埋葬的骸骨”的标准，不过下文我们将说明，这是行不通的。
另外，“利济”一词在《汉语大词典》中确实标记了“救济；施恩泽”之意。但仅仅如此还不够。检索清代史料，多见政府“利济众生”“利济僧俗”之语，显然是广施恩泽之意。用在河流湖泊时，显然都不是救济之意。如嘉庆七年上谕：“运河堤坝，原以保护民居，利济漕运。”十四年皇帝阅读《圣祖实录》时感慨：“山东多开稻田，截湖水上流之泉以资灌溉。上流既截，湖中自然水浅，安能济运等因。仰见圣虑周详，熟筹利济至意。”
但是无论如何修改，本题选取“南通北达，利济行人”作为社会救济，或者按照原题的说法是社会救助的典例，都是不充分的。
三、“义渡”、桥船会不足证明为社会救济
	上文我们曾说明过，“义渡”不足成为社会救助或救济的依据，也说明了使用“社会救济”而非“社会救助”的原因，这里不再重复。在此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具体说明“义渡”与民间防灾的义仓及宗族组内救助的义田、义学、义宅、义冢不同。
官渡、私渡和义渡有区别。“津要之所，地方有司造船以济往来，曰官渡；自里中好善者为之，曰义渡。”[footnoteRef:3] “由私家制造船只，渡送来往生人，大都索资补助工食。”[footnoteRef:4] “凡义渡不取渡者之赀。”[footnoteRef:5]董永强由此整理：“私渡是以盈利为目的，由民间自备渡船，以济渡行旅并向过河人收取渡资的渡口。”“义渡是由民间善士捐资置船、雇请船夫并出资维护运行的免费公益渡口。”“民国时期有些地方将收取象征性渡资的渡口也称为义渡。”[footnoteRef:6]  [3:  ［清］高佐亭：同治《崇阳县志》卷2《建置志·津梁》，中国地方志集成版，（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97 页。]  [4:  ［民国］钟景贤纂：《开阳县志稿》第七章《建设·义渡》，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叶26a。]  [5:  方旭修、张礼杰纂：《蓬州志》卷3《纪川篇》，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叶6b。]  [6:  董永强：《清代陕南义渡的社会史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十五卷，2020年，第168-183页。] 

正如董永强谈到的，陕南义渡是民间“公益善举”,将之定性为“公益”而非“慈善”。学者的论述是审慎的，船桥会面向的不仅是弱势群体，而是面向所有群体，不能说是“社会救助”或“社会救济”。
那么到底当时当地有没有社会救济呢？答案是肯定的。《朱氏经营船桥颂德碑》称朱氏父子：“埋骨瘞骸，种种善事，不可悉数。”埋骨瘞骸和种种善事，可以认为朱之茂确实曾开展不少慈善救济活动，并为人称赞。但是碑文中又称“而惟有功于桥船为最”，说明“埋骨瘞骸”与兴办桥船是并列的两件事，不能在讲船桥会的功业时将之计入。
四、小结与反思
综合上文所述，本题中的逻辑是有很多缺环的，包括：1.捐资设立义渡和船桥会，可以看出是公益，但看不出是面向弱势群体的慈善、救济或救助；2.“南通北达，利济行人”，无论是“利济”还是“行人”，也都无法说明是面向弱势群体的；3.正确选项中“社会救助”一词使用不当。
命题不易，常引争议。好题难出，加上就新题更加难出。正如群内讨论时合肥六中夏雨老师所言，一道好题需要“做好新材料、新情境，凸显学科素养，彰显价值立意，考察关键能力，符合必备知识，内容科学无争议，等等。”找到新的材料、设置符合学生知识和智力水平的情境、凸显核心素养，这三件事单独一件就很难，何况三件一起。题目出得难了一些，难免会被声讨“炫技”或其他。站在命题人的角度，可以充分理解这一点。
同时，我们也要站在答卷学生和一线授课教师的角度上理解一下。根据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要求，题目应该是能让学生运用自己的能力解出题的。给学生创设情境的同时，要在文本中给出相应的脚手架，让学生能根据高中阶段学习到的史料解读和逻辑思维能力分析出相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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